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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政府已修改法規，取消非本國籍人類免疫缺乏病毒
(HIV)感染者之入境、停留及居留限制。

由於非本國籍人士在中華民國治療HIV感染之費用，中華民國
政府不提供補助，每年治療費用約為新臺幣三十萬元(約美金一
萬元)，建議非本國籍人士先於母國接受HIV篩檢，了解自身健
康狀況；如為HIV感染者，建議留在母國接受治療。欲來中華
民國工作者，請先行購買醫療保險，以免造成個人財務負擔。

外籍人士進入中華民國後，可自行至醫院進行HIV篩檢，了解
自身感染狀況，傳染病諮詢電話為0800-00192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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